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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急診資源留給急重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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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勢協助 既有免除部分負擔對象 
維持免收部分負擔

中低收入者、身心障礙者
中低收入者就醫時由院所讀取健保卡註記。 
身心障礙身分者，就醫時需出具證明。

部分負擔專區免部分負擔對象 

急診部分負擔調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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